
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

「合理發呆」討論小間香氛借用服務說明 

 

一、使用地點：本服務限於本館總館三至五樓討論小間內使用，並僅於讀者實際使用討論小

間期間提供，不可用於其他空間或攜出館外。 

二、提供內容：無水香氛機、純天然植物精油(可依現場品項選擇氣味)、攜帶式空氣清淨機。 

三、借用方式： 

(一)借用本服務請於五樓服務台辦理登記(請確認討論間已完成登記，狀態為「使用中」)。 

(二)組數有限，採先登記先借用。精油以提供一種氣味為主，可依現場品項選擇。 

(三)每次借用請押放一張成員之有效借閱證於櫃檯。 

(四)每次借用需以整組器具為單位，並現場當面清點配件，不可拆組或分項借用。 

四、使用方式： 

(一) 確認自身身體狀況良好，非懷孕中，亦非嬰幼兒或高齡者，且無氣喘、過敏體質，

未服用特殊藥物（如血壓或神經系統相關藥物），過去亦無因精油、香水或氣味刺激

引起頭痛、噁心或其他身體不適之經驗。目前亦無呼吸道、皮膚、黏膜疾病及過敏症

狀，並已確認本次借用之精油成分未曾有過敏反應。 

(二)請斟酌自身及成員體況，每日使用香氛精油總時數不宜超過 3小時。 

(三)僅可使用本館提供之精油，不可混裝、另加入其他精油或原料，以免設備阻塞或損壞。 

(四)借用期間請妥善保管設備，避免碰撞或傾倒。使用時請避免直接對人噴射、直接塗抹

皮膚、食用。 

(五)空間結束使用前 30 分鐘，請開啟空氣清淨機濾除餘味，以利下一組讀者使用空間。 

五、歸還器具： 

(一)討論小間使用完畢，即歸還設備。 

(二)當面清點無誤方可退還借閱證，零配件如有汙損或遺失，需照價賠償；致整組無法使

用、收納、功能缺損，或無法單獨取得之配件，需照價賠償整組用具。 

六、如有冒用他人證件或違反使用規定，本館得停止使用，並依本館違規處理要點辦理。 

七、本館保留用具、空間出借之權利，及保有上述條文認定權。 

 


